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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7-010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通知情况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2月23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3月21日14:30-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虹梅路2975号虹梅嘉廷酒店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陈焕雄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人，代表股份192,409,57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5.59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92,267,836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45.56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41,742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033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13,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3％；反对54,9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6％；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6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24％；反对54,9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73％；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203％。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关于2016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54,6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4％；反对54,9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27％；反对54,9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13,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3％；反对54,9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6％；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6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724％；反对54,9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73％；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203％。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四）《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298,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2％；反对70,5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7％；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580％；反对70,54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17％；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203％。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因此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龚嘉驰律师和罗雪花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26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2017年3月20日-2017年3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下午15:00至2017年3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临港经济开发区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17年3月16日

6、主持人：董事长罗云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43,918,5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314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169,005,97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16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74,912,5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15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126,4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8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8,6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7,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8％。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及2017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515％；反对10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848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515％；反对10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848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515％；反对10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848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26,146,4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7166％； 反对10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弃权117,667,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48.2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515％；反对10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848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在关联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2016年关联交易及预计2017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126,146,4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0％； 反对10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515％；反对10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848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43,813,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0％；反对10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7-27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3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湖景酒店（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兴体路10号）

(三)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8,785,9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郑亚南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68,942 99.8477 1,859,325 0.1477 57,700 0.0046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68,942 99.8477 1,859,325 0.1477 57,700 0.0046

3、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14,112 99.8433 1,910,155 0.1517 61,700 0.0050

4、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02,112 99.8423 1,922,155 0.1526 61,700 0.0051

5、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14,112 99.8433 1,861,655 0.1478 110,200 0.0089

6、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548,792 99.8222 2,215,775 0.1760 21,400 0.0018

7、议案名称：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02,862 99.8424 1,960,405 0.1557 22,700 0.0019

8、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11,562 99.8431 1,902,705 0.1511 71,700 0.0058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0,511,633 99.8411 1,912,705 0.1539 61,700 0.005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21,562 99.8439 1,854,205 0.1473 110,200 0.008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6,802,162 99.8424 1,873,605 0.1488 110,200 0.008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2,541,557 99.5039 5,693,575 0.4523 550,835 0.04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378,884,367 99.4965 1,859,325 0.4882 57,700 0.0153

2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378,884,367 99.4965 1,859,325 0.4882 57,700 0.0153

6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78,564,217 99.4125 2,215,775 0.5818 21,400 0.0057

9

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362,527,058 99.4583 1,912,705 0.5247 61,700 0.0169

1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78,836,987 99.4841 1,854,205 0.4869 110,200 0.02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9为关联事项，股东云南惠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议案11、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继红、杨兴辉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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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7年3月28日

债券付息日：2017年3月29日

由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于2013年3月28日至4月2日发

行的4亿元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 （简称 “13天士01” 、“本期债

券” ）将于2017年3月29日开始支付自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3月28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公司《公开

发行2013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13天士01” 、债券代码“122228” 。

3、发行主体：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4亿元。

5、债券期限：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4.98%，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3年保持不变。

7、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还本付息将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

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

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

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8、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兑付日：“13天士01” 的起息日为2013年3月29日；付息日为2014年至

2018年每年的3月29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计息期限自2013年

3月29日至2018年3月28日；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3年3月

29日至2016年3月28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3年3月29日至2018年3月28日；若投资者全

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计息期限自2013年3月29日至2016年3月28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9、担保方式：“13天士01” 为无担保债券。

10、资信评级情况：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发行人主

体信用等级为AA+。

11、跟踪评级结果：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13天士01” 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

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2、上市时间与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债券本期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98%，每手“13天

士01”（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9.8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7年3月28日

2、债券付息日：2017年3月29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7年3月28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13天士01” 公司债券的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

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次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

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次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次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次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次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6）本次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2、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3天士01”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

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

的发行人本次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

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再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并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

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名称：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电话：022-26736999

传真：022-26736721

联系人：刘俊峰

2、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上市推荐人：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20楼

电话：021-60933177

传真：021-60933172

联系人：杨济云、张熠临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4层

联系人：陈晓晔

电话：021-38874800-8280

传真：6887� 5802-8280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2日

附件：“13天士01”付息事宜之QFII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2017年3月28日）

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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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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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3月21日下午2:30

（1）通过深圳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7�年3月21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

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17�年3月20日下午3:00�至 2017年3月21

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央会议室

5、股权登记日：2017年3月14日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熊海涛女士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是11名， 代表股份数149,153,1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2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9人，代表股份数148,986,71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7.1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166,4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0.04%。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黄永新、周鹏程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48,986,718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89%；反对票为166,400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11%� ；弃权0股。

2、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48,986,718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89%；反对票为166,400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11%� ；弃权0股。

3、审议通过《关于为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48,986,718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89%；反对票为166,400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11%� ；弃权0股。

以上议案已由2017年3月3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已在2017年3

月6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黄永新、周鹏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1日

股票简称：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

002114

公告编号：

2017-23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21日接到股东贵州

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华矿业” ）的通知，获悉泛华矿业将其所持有的部

分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进行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贵州泛华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否 20,000,000

2016年3月17

日

2017年3月21日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2.89%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年 08�月 0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暨

股权质押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6-55）。

二、股东股权质押情况

1、股东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贵州泛华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否 20,000,000

2017年3月20

日

办理解除质押

手续止

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32.89%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押 60,780,000股，占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9.96%，占公司总股本的18.79%。 目前，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0,804,827股，占公司总股本 323,395,267股的18.80%。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书。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7-006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情况概述

1、基本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和电气” ）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万和电气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明万和” ）于2017年3月20日参与了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委托佛山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高明分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 高明万和以总价人民币130.91

万元竞得坐落于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西大道以东、和悦路以北（交易编号为TD2017(GM)WG0006）地

块，土地面积为2,304.70平方米，并与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明分中心签订了《网上挂牌交易成交确

认书》， 确认高明万和为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阳西大道以东、 和悦路以北 （交易编号为TD2017(GM)

WG0006）地块土地使用权的竞得人。

本次交易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

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挂牌人、出让人基本情况

挂牌人：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明分中心

出让人：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

三、本次竞买的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1、土地位置：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西大道以东、和悦路以北（交易编号为TD2017(GM)WG0006）

2、土地使用权面积：2,304.70平方米

3、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兼容仓储用地、公共设施用地、街巷用地）

4、容积率：0.8≤容积率≤3.0

5、建筑密度：35%≤建筑密度≤60%

6、绿地率：10%≤绿地率≤20%

7、土地出让年限：50年，自杨和镇政府承诺交地之日起计算使用年限

8、投资强度：≥350万元/亩

9、成交总价及资金来源：成交总价为人民币130.91万元，所需资金均为高明万和自有资金

四、本次竞买的土地使用权的规划用途

根据初步规划，该地块用地为2,304.70平方米，将与二期地块合并建设综合厂房（建筑面积约33,000

平方米）。

五、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买的地块毗邻高明万和现有的新能源产品生产基地，与高明万和现有生产基地形成连片经营，

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 因此，本次竞买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高明万和成功竞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公司的无形资产摊销和资本性支出将增大，若公司的整体业绩能

保持稳步发展，则预计产生的效益可以消化本次相关投入产生的费用和成本。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进程及时公告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请投资者关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网上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2017-019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事宜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通过证券时报网提供的网

络平台(网址为：http://rs.stcn.com)召开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事宜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17年 3月 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事宜网上说明会的通知》(临时：2017-018)。2017年 3�月20日下

午，公司总经理邱樟海先生，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沈成德先生，董事会秘书林蔚晴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就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相关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请问公司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是什么2017年利润增长点在哪些方面

公司回复:公司主营类金融业务，类金融业务的经营模式凸显了资金的重要性，资金需求量大。 目前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升级重要

阶段，典当、投资、租赁业务的开拓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随着低风险履约担保业务的增加，担保业务保证金在逐年增大。公司目前资金

十分紧张，业务拓展缺乏资源保障。 为促进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效益，更好地保障股东权益，因此2016年度拟不实施现金分

红。

2、请问去年成立的金服务公司是否已在运作

公司回复:目前金服公司已开始运作。 谢谢关心！

3、请问公司制定的中期经营目标：“类金融主营业务利润等总额均有大幅度增长” 。 是否能够完成

公司回复:公司中期经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外部条件、内部资源及执行情况，我们会竭尽全力去推进战略目标的实施。 谢谢！

4、请问对这些欠账不还的历史积账公司有没有更好的措施和更好的解决方法

公司回复:风险资产会影响公司资金周转，对当期及未来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对此公司十分重视。 在强调全员风控和风控前移同

时，成立了由公司总经理为组长的风险资产处置领导小组。 具体措施有：一是提高全员对处置工作的重视度；二是不断优化和更新方

法，提高处置成效；三是抓责任落实，项目分解落实到人；四是严格跟踪、督导、考核。 谢谢关心！

5、请问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有没有指导性的文件和更高的要求，有没有混改的可能。

公司回复:暂时没有。 谢谢关心！

6、请问对于中天发展的退出怎么看

公司回复:中天发展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2,681,625股，占公司总股本4.99%。 2016年期间中天发展减持了20万股。

7、贵公司1月21日的公告其诉讼业务和解协议执行进展情况的目前是什么样的结果，进展如何

公司回复:2011年公司因委托贷款客户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现代联合投资应

归还香溢担保欠款本金4680万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担保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6年11月18日，香溢担保与现代联合投资、现代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鹏飞、杭州盛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

议》。盛世公司自愿分两期偿还现代联合投资、现代联合集团、章鹏飞对香溢担保的欠款4446万元（即本金9.5折）。截止2016年12月31

日香溢担保共收到盛世公司支付的2800万元。 2017年3月2日，收到400万元，目前尚有1246万元未收到。 谢谢您对公司的关心！

8、目前公司的多少与烟草有关的业务

公司回复:目前我司与烟草有关的业务主要有：少量卷烟零售业务、部分烟草人员服装、浙江中烟终端客户维护,及其他劳务等业

务。

9、问一下物价涨了多少公司是否给股民带来哪怕跑平物价增长的收益了

公司回复:多年以来，公司十分重视对股东的回报，践行现金分红的政策。 自1994年上市以来，共分配17次，其中现金分红14次，累

计分红3.74亿元。

10、投资贵公司股票已近十年，却不见质的飞跃与收益，为此也动摇我持股信心。 但我还是看好公司类金融的发展。 对于为公司持

续发展而今年不分配利润表示理解，也极希望贵公司尽快有质的飞跃，为我们小股东投资带来利润最大化

公司回复:感谢您对我司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谢谢。

感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及信任。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http://rs.stcn.com。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